附件3

合同编号：市自然资矿合字〔2024〕第     号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

签字时间：2024年  月  日

鉴于：

   1.桂林市自然资源局拟出让                         
采矿权，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该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评估。

   2.                            具有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质（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字〔200  〕   号），并已于2024年   月   日经桂林市自然资源局以公开方式选择为承担                          采矿权评估咨询的机构。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财政部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政〔2017〕35号)的规定，订立合同如下，以兹信守。

一、甲方和乙方：

    1．甲方：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通讯地址：临桂区青莲路8号桂林投资发展商务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海
    授权负责人：易云初

    电话：

    邮政编码：

    2．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传真：                                  
    开户银行：                              
    账号：                                  
二、约定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对                          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评估，出具出让收益评估报告书，并正式提交甲方。

三、评估范围

    采矿权，矿区范围由以下拐点圈定：

拐点             X               Y

开采标高：       米至      米

矿区面积：       平方公里

四、评估目的

本合同所约定                                    
采矿权评估的目的是为甲方出让                  采矿权提供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五、评估基准日

本合同为该项                            采矿权评估所定基准日为2024年   月   日。如有特殊情况，经甲、乙协商，可由双方重新议定评估基准日。

六、评估期限

本合同所约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5工作日内完成并正式提交。但由于不可抗力等原因影响而超时限，可由双方重新议定评估期限。

对于公示期内提出的意见和质询，由甲方转交给乙方，乙方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报告必要的修改补充或答复说明。

七、评估费

评估费由甲方为乙方完成并正式提交本合同第二项下所述事项所付报酬，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正式提交给甲方，在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经甲方验收后按程序向乙方支付人民币     元（人民币大写         万元整）。

八、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

1．按照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甲方为该合同所约定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提供以下资料：

   （1）待评估采矿权的储量报告及其评审意见、储量备案证明；

   （2）待评估采矿权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其审查意见书。

    2．负责对评估对象现场核查事宜的协调联系。

    3．要求乙方就公示期间的质询提供修改意见或书面说明。

    4．对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在甲方未公开评估结果之前，乙方不得将评估结果透露给第三方。

（二）乙方：

1．按照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体系和有关专业技术标准，及评估项目公告的评估要求进行评估操作，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地进行评估。

2．充分进行市场调查和信息收集分析。

3．对公示期间意见和质询进行书面解答说明，或修改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4．根据甲方的要求保守秘密。

5．按照本合同规定获得相关资料和评估费用的权利。

6. 向甲方提交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含主要参数表、附图、附表)（纸质件4份和电子版1份）。

7. 提交报送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的函和承诺书（纸质件和电子版各1 份）。

九、违约责任

（一）若乙方提交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有违规、造假等行为的，或以后查出此类问题的，甲方有权不支付或者追回评估费。

（二）若乙方未经甲方同意终止履行本合同，甲方不支付评估费，可以不再选择乙方承担其评估项目。

（三）若乙方不能履约的，甲方可终止合同。

（四）若合同中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向对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额度按评估费用的50% 计算。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按合同约定评估费量倍的赔偿。若乙方违反本合同“八、（二）4”约定的，甲方可以不再选择乙方承担其评估项目。

十、争议的解决

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执行过程中如出现争议应协商解决或按法律程序解决。

十一、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应经双方共同协商后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经甲方行政负责人授权的代表人和乙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加盖甲方单位公章和乙方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生效。

3．本合同一式四份，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桂林市自然资源局

授权代表人：

（盖章）

日期：2024年  月  日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人：

（盖章）

日期：2024年  月  日

